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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６

，

１０３

，

２９７ ６

，

８４４

，

１７８ ５

，

４４９

，

２３５ ４

，

５４８

，

３６５

减

：

营业成本

５

，

９８９

，

６６８ ６

，

２２５

，

１３９ ４

，

７９４

，

５４２ ４

，

０３３

，

５７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

，

０１４ １５

，

０７８ ２

，

８３２ ３

，

１００

销售费用

９

，

６９７ ３８

，

６１０ ４６

，

９１２ ６１

，

４８４

管理费用

８７

，

６２７ ３９６

，

８７６ ４１８

，

４７０ ４５０

，

３３４

财务费用

４４

，

４２９ ９６

，

２５４ ５８

，

４２７

（

１０

，

７８５

）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７２７ ９

，

６０６ ６１４

（

４

，

０９１

）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７４

）

投资收益

／

（

损失

）

５

，

７４７ ９８４

，

１８５

（

４

，

９２６

）

１

，

３７５

，

４４５

二

、

营业利润

／

（

亏损

） （

３２

，

１１８

）

１

，

０４６

，

８００ １２２

，

５１２ １

，

３９０

，

１２０

加

：

营业外收入

７

，

４３７ ２１

，

５２２ ４５

，

９４２ ２０

，

９１８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

，

３３３ ２４

，

１２４ ９

，

１０４ １５

，

１８３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７３０ ９５４ ２

，

０２９ ９

，

７３３

三

、

利润

／

（

亏损

）

总额

（

２６

，

０１４

）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８ １５９

，

３５０ １

，

３９５

，

８５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 － － ２１

，

１９２

四

、

净利润

／

（

亏损

） （

２６

，

０１４

）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８ １５９

，

３５０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五

、

综合收益

／

（

亏损

）

总额

（

２１

，

２４０

）

１

，

０５２

，

６６８ １５９

，

３５０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８０５

，

５１５ ５

，

３５６

，

３８７ ５

，

１３８

，

３８９ ５

，

０２８

，

５２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

，

０４０ ５０

，

６１３ ２１

，

１２５ ４１

，

７０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

，

９４９ ２４

，

２２６ １

，

０７５

，

７１７ ３

，

７６１

，

０３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８１７

，

５０４ ５

，

４３１

，

２２６ ６

，

２３５

，

２３１ ８

，

８３１

，

２６１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７２９

，

２７０ ４

，

７００

，

１３０ ４

，

１９４

，

４７５ ４

，

０１２

，

５７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３０

，

５１３ ５９４

，

９４８ ７４１

，

０１６ ４８６

，

７６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２

，

０３９ ５８

，

０９９ ５８

，

６２２ ３５

，

２３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７６

，

４９２ ２

，

５１３

，

５１６ １

，

００５

，

０７３ １

，

２０４

，

２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

，

２５８

，

３１４ ７

，

８６６

，

６９３ ５

，

９９９

，

１８６ ５

，

７３８

，

７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４４０

，

８１０

） （

２

，

４３５

，

４６７

）

２３６

，

０４５ ３

，

０９２

，

４８９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

，

６９６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５３７

，

１６０ ３０

，

０００ ７０９

，

０６２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３

，

７８７ ６

，

１５８ １２６

，

５６２ ９

，

２０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

，

４８３ ５４３

，

３１８ １５６

，

５６２ ７１８

，

２６５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３

，

０５６ ８９

，

３４３ １１４

，

５１３ ８８

，

２９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８４

，

５１２ ４７５

，

７８３ ７５０

，

９０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３

，

０５６ １

，

７７３

，

８５５ ５９０

，

２９６ ８３９

，

２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４３

，

５７３

） （

１

，

２３０

，

５３７

） （

４３３

，

７３４

） （

１２０

，

９３５

）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４２２

，

０００ － １

，

５８１

，

１１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５２８

，

４０１ ６

，

０４６

，

２４９ ９６９

，

０８８ １

，

９０６

，

２１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２８

，

４０１ ７

，

４６８

，

２４９ ９６９

，

０８８ ３

，

４８７

，

３２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７９９

，

７６２ ３

，

６００

，

０４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９８２

，

５４４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５

，

１２３ １０６

，

３７７ ８７２

，

８３０ ２３３

，

４２５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０ ６０

，

１１１ １

，

９４６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４５

，

０１５ ３

，

７６６

，

５３４ １

，

０７４

，

７７６ ６

，

２１５

，

９６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３

，

３８６ ３

，

７０１

，

７１５

（

１０５

，

６８８

） （

２

，

７２８

，

６４８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１２

，

６９１

） （

２０

，

５３３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

（

减少

）

额

８６

，

３１２ １５

，

１７８

（

３０３

，

３７７

）

２４２

，

９０６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０３

，

７７１ ８８

，

５９３ ３９１

，

９７０ １４９

，

０６４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０

，

０８３ １０３

，

７７１ ８８

，

５９３ ３９１

，

９７０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千元

２０１１

年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年末及本年年初余额

２

，

２７５

，

１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５ ３７８

，

６８０ １

，

２２０

，

３４３ ５

，

２３４

，

１０８

二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８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８

，

４７０ － － ８

，

４７０

综合收益总额

－ ８

，

４７０ －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８ １

，

０５２

，

６６８

（

三

）

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

股东投入资本

７９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４

，

８３５ － － １

，

３５３

，

８３５

（

四

）

利润分配

１

、

提取盈余公积

－ － １０４

，

４２０

（

１０４

，

４２０

）

－

三

、

本年年末余额

２

，

３５４

，

１００ ２

，

６４３

，

２９０ ４８３

，

１００ ２

，

１６０

，

１２１ ７

，

６４０

，

６１１

２０１０

年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年末及本年年初余额

２

，

２７５

，

１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５ ３６２

，

７４５ １

，

８２７

，

７１１ ５

，

８２５

，

５４１

二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１５９

，

３５０ １５９

，

３５０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

综合收益总额

－ － － １５９

，

３５０ １５９

，

３５０

（

三

）

利润分配

１

、

对股东的分配

－ － －

（

７５０

，

７８３

） （

７５０

，

７８３

）

２

、

提取盈余公积

－ － １５

，

９３５

（

１５

，

９３５

）

－

三

、

本年年末余额

２

，

２７５

，

１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５ ３７８

，

６８０ １

，

２２０

，

３４３ ５

，

２３４

，

１０８

２００９

年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年末及本年年初余额

２

，

０５０

，

１００ ３

，

８７５ ２２５

，

２７９ ５９０

，

５１４ ２

，

８６９

，

７６８

二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一

）

净利润

－ － －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

综合收益总额

－ － －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１

，

３７４

，

６６３

（

三

）

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

股东投入资本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６

，

１１０ － － １

，

５８１

，

１１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１

、

提取盈余公积

－ － １３７

，

４６６

（

１３７

，

４６６

）

－

三

、

本年年末余额

２

，

２７５

，

１００ １

，

３５９

，

９８５ ３６２

，

７４５ １

，

８２７

，

７１１ ５

，

８２５

，

５４１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１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６３％ ６４％ ６３％ ９３％

速动比率

４２％ ４４％ ４０％ ６９％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７３％ ６３．４６％ ６０．０６％ ５２．９６％

母公司口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２１％ １３８％ １１０％ １９２％

速动比率

１１８％ １３２％ １０５％ １８２％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１７％ ５８．４５％ ５９．９２％ ４８．７９％

２

、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保障倍数

１ １６．３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２ ４４．６７

３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３３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７

２０１０

年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７８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８５

上述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系按照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计算。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无潜在普通股或者稀释作用

的证券，因此无需列示稀释每股收益。

（二）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１００％

；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１００％

；

资产负债比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１００％

；

利息保障倍数

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

债券一年利息；

利息保障倍数

２＝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

／

债券一年利息；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披露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计算的全面摊薄法和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其中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

的

６

月

１９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６

月

１９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一、具体偿债安排

（一）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本公司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本集团合并财

务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８

，

８２６

，

９１９

千元、

４８

，

４４８

，

４１６

千元及

４１

，

１１３

，

９１２

千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分别为

１

，

３８４

，

６２５

千元、

２

，

５２３

，

４１４

千元及

３

，

７９３

，

５７６

千元，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

，

９８４

，

５２６

千元、

３

，

１３９

，

３８５

千元及

１１

，

９８１

，

４１９

千元。虽然本集团业绩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波动，但是营业收入、经营

性现金流较为稳定，可以为偿债能力提供保障。

本公司为控股型公司，大部分汽车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及二次充电电池业务由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进行运营。但本公司下属经营主要业务的各子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能

力，可通过集团内资金调度等各种方式，保证本公司有充足现金偿付本期债券本息。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１

、银行授信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获得的整体授信额度超过

６８４

亿元，其中未使用授信

额度

４０３

亿元。

一旦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本公司将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

２

、资产变现

本公司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补充

偿债资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流动资产余额为

２１

，

４２４

，

４５５

千元，不含存货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４

，

８２８

，

６５８

千元。虽然本公司业绩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波动，但是本公司营业收入、经营性现金流保持稳定，可以为本

公司稳定的偿债能力提供保障。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

括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

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

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

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

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

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并在本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

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本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获知债券本息

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六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四）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按中国证监会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预计

到期难以偿付利息或本金；订立可能对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合同及其他重要合同；发生重大亏损或者

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拟进行重大

债务重组；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债券被暂停交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

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五）发行人承诺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在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时，本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发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

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如果本公司未按时偿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对于逾期未付的本金和

／

或利息，本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

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

１２０％

。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中诚信证评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比亚迪年

报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比亚迪应按中诚信证评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比亚迪如发生重

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有关资料。

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比亚迪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比亚迪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

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中诚信证评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

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比亚迪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 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

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比亚迪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中诚信证评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比亚迪。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联系人：张川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发行人聘请瑞银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署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三）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瑞银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除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之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

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发行人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享有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

的利息和本金。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３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

露的义务。发行人保证其本身或其代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或公布的，或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等部门及

／

或社会公众投资者、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以下

简称“发行人文告”），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发行和上市相关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

整的，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还将确保发行人文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望的

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４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该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债

券受托管理人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

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５

、发行人应该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

通。

６

、发行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将发行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义务所必需的有关文件交付给债券

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通知发行人递交签署文件。

７

、 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至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两个工作日

期间，负责从债券登记机构取得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将该名册提供给

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应费用。

８

、如果发行人发生以下任何事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

（

１

）发行人已经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根据发行人与债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

本金足额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账户；

（

２

）任何发行人文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３

）发行人未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约定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４

）发行人预计不能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５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构成发行人证券上市地规则规定的重大损失；

（

６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或进入破产程序；

（

７

）发行人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８

）拟进行构成发行人证券上市地规则规定的重大资产或债务处置；

（

９

）未能履行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规定的重要义务；

（

１０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

（

１１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１２

）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或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情形。

９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１０

、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提供并使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能够得到：（

ｉ

）所有对于了解发

行人业务而言所应掌握的重要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联机构或联营机构的资

产、负债、盈利能力和前景，（

ｉｉ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顾问或发行人认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相关的所有合同、文件和记录的副本，及（

ｉｉｉ

）其它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相关的一切文件、资料

和信息，并全力支持、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工作。发行人须确保其在提供并使债券受托

管理人及其顾问得到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时不会违反任何保密义务，亦须确保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获得

和使用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均不会违反任何保密义务，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在提供时并在此后均一直保持真

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不经独立验证而依赖上述全部

文件、资料和信息。一旦发行人随后发现其提供的任何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可能产生

误导，或者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或者提供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使

用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系未经授权或违反了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发行人则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１

、发行人应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九条的规定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债券受托管理报酬以及相关费用。

１２

、发行人应当承担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１３

、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财务报告和通知。发行人在此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承诺，只要任何本期债

券仍未偿付：其将依实践可行（在相关文件发布后）尽快且（就年度财务报告而言）不迟于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

４

个月内并在公布年度报告之日，发送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其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两份中文副本（及两份英

文副本，如有）；并将就每一份向其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或任何作为一个整体的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公布（或依

任何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应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报告、其它通知、声明或函件，尽其能力在实际公布（或

依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应公布）之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两份中文副本（及两份英文副本，如有）。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体宣布或宣传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接受委托和

／

或提供

的服务，以上的宣传可以包括发行人的名称以及发行人名称的图案或文字等内容。

３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可以聘请

第三方专业机构（包括瑞银集团的其他成员）提供专业服务，但相关费用由发行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

条款承担；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与瑞银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完成《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瑞

银集团的该等成员应有权享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利益，同时也必须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条款。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任《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受托管理人不妨碍：（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证券交易所买

卖本期债券和发行人发行的其它证券；（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的其它项目担任发行人的财务顾问；和（

３

）债

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发行其它证券担任保荐人和

／

或承销商。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宜时，应当及时

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债券持有人，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

券持有人会议。

６

、在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受托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

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表其自身或代表发行人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处

理上述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因此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的承担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约定执行。

７

、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追加担保的具

体方式包括提供保证担保和

／

或用财产提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或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因此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的承担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相关约定执行。

８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受托参与发行人整顿、和解、重组或

者破产的法律程序，将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９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１０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时与发行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议的具体落实，以书面通知或者公告的方式提醒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１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利用作为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

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３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受托管

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１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受

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１５

、就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事宜，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依据来自任何律师、银行家、估价人、测量人、经

纪人、拍卖人、会计师或其它专家的意见、建议、证明或任何信息行事（无论该等意见、建议、证明或信息系由债券

受托管理人、发行人或其任何子公司或代理人获得），只要债券受托管理人依其独立判断认为提供该等建议或意

见的条件符合市场中提供该等性质建议或意见的主流实践。上述意见、建议、证明或信息可通过信件、电报、电

传、海底电报或传真发送或取得。

１６

、在依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判断为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所需的情况下，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就任何事实

或事项要求获取并有权自由接受发行人出具的证明书；该等证明书应盖有发行人的公司章。

１７

、如果就任何债券受托管理人可能承担的责任、可能负有义务的程序、可能负有责任的索赔和要求，以及任

何债券受托管理人可能承担并与之相关的成本、收费和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已获得令其满意的补偿和

／

或担

保（而未获得），则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在其认为适当任何时候自行决定（且无需进一步通知）提起针对发行人的

程序，以获得对任何本期债券下到期但未付金额的偿付或执行其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项下的任何权利。

１８

、作为代理人、代表、托管人、记名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

（

１

）在办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委托事项的过程中，以任何条件雇用代理人代表发行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行

事并向其付费，无论该等代理人是否系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代理人将办理或协助办理任何业务，或做出或协助

做出所有按要求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做出的行为，或代表发行人行事（包括对金钱的支付和收取）。乙方雇用代

理人代表甲方行使重要事项的，乙方应事先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但甲方不得不合理的拒绝同意），否则雇用或代

理行为对甲方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导致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

２

）在实行和行使《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授权的所有及任何委托事项、权力、职权和自由酌定权的过程中，通过

发行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当时负责的高级职员或某位高级职员行事；债券受托管理人也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

时候，通过授权书或其它形式，授权任何个人或数人或由个人组成的非固定实体实行或行使《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授权的所有或任何委托事项、权力、职权和自由酌定权；该等授权可以在任何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并可受制于

任何规则（包括经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意后的转授权），只要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该等条件和规则符合债券持有人

的利益；以及

（

３

）依其决定，就与受托事项相关的财产，以市场公平条件指定（并向其付费）任何人作为托管人或记名人，包

括为在托管人处存放《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任何其它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所创设委托事项相关文件的目的

而做出前述行为。

（三）违约事件、加速清偿及其救济

１

、以下任一事件构成《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本期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本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得到纠正；

（

２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违约情形除外）且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

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为偿还本金总额

２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约持续

３０

天仍未得到纠正；

（

３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停业、倒闭、清算，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４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规则、规章、判决，或政府、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指令、法令

或命令，或上述规定的解释的变更导致发行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本期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法。

２

、违约事件发生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

１

）在知晓该行为发生之日的十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告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２

）在知晓发行人未履行偿还本期债券到期本息的义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根据债券持有人大会会议

决议与发行人谈判，促使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

（

３

）如通过债券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债券持有人同意共同承担债券受托管理人所有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

等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及根据债券持有人大会决议：（

ｉ

）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

对发行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ｉｉ

）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或

（

ｉｉｉ

）依法代理债券持有人提起或参与有关发行人进入整顿、和解、重组的法律程序，以及破产诉讼，申报债权和其

他破产诉讼相关的活动；

（

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当地派出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

３

、加速清偿及措施

（

１

）加速清偿的宣布。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仍未解除，单独或合并持有

５０％

以上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宣布所有未偿还的本

期债券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

（

２

）措施。在宣布加速清偿后，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

ｉ

）向债券

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ａ

）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代理人和顾问的的

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

ｂ

）所有迟付的利息；（

ｃ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ｄ

）就债券本金延迟支付而产生的适用法

律允许范围内的违约金；或（

ｉｉ

）相关的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或（

ｉｉｉ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单

独或合并持有

５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通知发行人豁免

其违约行为，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下列情况发生应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５

）如果法律、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允许，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提前

６０

天通知辞去受托管理人职务。

２

、新的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

４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超过

２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要求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受托管理人职责并聘请新的受托管理人，变更受托管

理人的决议须经代表除《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债券

张数之外的本期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发行人和债券受托

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完成与变更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新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开始履行职责之前，债券受托管理人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合理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

５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变更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原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权利和义

务终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任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但新任受托

管理人对原任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

１

、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酬。上述报酬的金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及债

券受托管理人被解聘后已支付报酬的退还由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达成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

２

、除《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规定的受托管理事务报酬外，在乙方提供充分材料后，发行人应负担债券受托管理

人发生的与本协议相关的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公告、会议费、出具文件、邮寄、电信、差旅和其他垫支的费

用、法律费用以及受托管理人为履行受托人职责而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费用）。受托管理人可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间为履行受托人职责（但在未与发行人协商前不得）聘请以上律师和其他中介机构，但只要债券受托管

理人认为聘请该等中介机构系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人职责合理所需，发行人不得拒绝。上述费用需基于

必要和合理的原则产生，且该等费用需符合市场公平价格。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需事先告知发

行人上述费用合理估计的最大金额。为免生疑问，发行人自行承担自身聘请律师以及会计师（包括审计和出具会

计报告的费用）的费用和其他中介机构费用。

（六）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出具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且发行人年度报告出具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

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委托发行人在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公布，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上年度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２

）上年度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３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４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报告的其它情况。

２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应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刊登于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债券持有人有权

随时查阅。

（七）补偿、赔偿和责任

１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２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３

、双方同意，若因发行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的

申请文件或公开募集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的其他信息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因发

行人违反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与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任何法律规定或上市规则或因债券受托管理

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任何其他受补偿方遭受损失、责任和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他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任何其他受补偿方提出权利请求或索赔），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

其他受补偿方给予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偿付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就本赔偿条款进行调查、准备、抗辩

所支出的所有费用支出），以使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免受损害。

４

、一方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引起上面所述的索赔，应立即通知另一方。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无需就任何其他实体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对发

行人承担责任，但经有管辖权的法庭或仲裁庭最终裁定由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的欺诈、故意不当

行为或重大疏忽而导致发行人或该等其他实体遭受的损失、损害或责任不受本条的无责任规定所限，在此情形

下，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发行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另有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董事、员工存在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等情形，债券受托管理

人均不应就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终止或到期、或债券受托管理人辞

去其职务或被撤换，该等内容应持续有效。

６

、发行人同意，在不损害发行人可能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的任何索赔的权益下，发行人不会因为对瑞银

集团的任何可能索赔而对瑞银集团任何成员或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或代理人提出索赔。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代表就中国证监会拟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采

取的监管措施或追究法律责任提出申辩时，发行人应积极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

的有关证据。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的合法有效性作任何声明；除监督义务外，不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负责；除依据法律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出具的证明文件外，不对与本期债券有关的任何声明负责。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本规则组成，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

并对本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范围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相关法律、《试点办法》、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如下职权：

１

、就发行人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

２

、在发行人发生不能按期、足额偿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或通过其他

合法方式要求发行人偿还本息；

３

、决定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时债券持有人依据《公司法》享有的权利的行使；

４

、决定变更受托管理人；

５

、在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达成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补充或修订协议时，决定是否同意该补充或修订协

议；

６

、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

３

）可变更受托管理人的情形发生；

（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６

）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７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８

）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其他情形。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知上述规定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应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通知。上述规定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单独

和

／

或合并代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

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３

、会议召集人应依法、及时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及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单独代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该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合并代

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则合并发出会议通

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发行人根据相关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则发

行人为召集人。

４

、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４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至少于会议召开前

１５

日以公告形式向本期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至少应载明以下内容：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２

）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

３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４

）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之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

理有效期限等）、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５

）召集人名称及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会议召集人可以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以公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但补充通知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５

天

前且在满足本期债券上市的交易所要求的日期前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有临时提案提出的，应于召开日

的至少

１０

个工作日前且在满足本期债券上市的交易所要求的日期前提出；召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相关要求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披露提出临时提案的债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持有债券的比例和新

增提案的内容。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或互联网网站上公告。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事项应属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的事项由召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决定。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向召集人书面建议拟审议事项。

５

、如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会议的形式，则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在发行人住所地或受托管理人住所地所在

城市召开。召集人还可以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债券持有人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提供便利。

债券持有人通过上述方式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视为出席。

６

、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无正当理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延期或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

召集人应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

５

天公告并说明原因。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

１

、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表决权。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而发生的差旅费等费用。

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人

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如债券持有人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则会议召

集人应依据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验证债券持有人的有效身份。

召集人和律师应依据债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共同

对出席会议之债券持有人的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

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承担费用从债券登记机构取得并无偿提供给召集人。

２

、应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超过

３０％

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发行人

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发行人代表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应对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

３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同意，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４

、召集人应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

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联系方式等事项。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委派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授权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如果上述应担任会议主持人之人

士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推举一名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担任该次会议的主

持人。如果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主持人，则由现场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该次会议的主持人。

２

、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二人，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本期债券持有

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与发行人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拟审议事项进行表决时，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律师负责见证表决过程。

３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拟审议事项或同一拟审议事项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除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债券持有人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拟

审议事项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

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

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６

、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不计入

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

１

）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超过

２０％

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

２

）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７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除上述规定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之外的本

期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任何与本期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

１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的提议做出的，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

人书面同意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

２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做出的，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

约束力。

但相关法律法规、《试点办法》和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明确规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的

情形除外。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及时公告，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

代理人人数、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比例、表决

方式、每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上述公告事宜。

１０

、会议主持人应指定专人负责制作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

２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姓名；

（

３

）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监票人的姓名；

（

４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比例；

（

５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询问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

７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１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等会议文件、资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保管期限至本期债券期限截止之日起五年期限届满之

日结束。

１２

、召集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进行表决。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

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本次会议，并及时公告。

同时，召集人应向发行人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本期债券交易的场所报告。

（六）附则

１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除此之外，《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不得变更。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公告的方式为：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告。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场地费、公告费、见证律师费由发行人承担。如因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或者因

保护债券持有人全体利益而产生任何费用， 应由全体债券持有人共同承担或者先行承担并在决议予以明确规

定。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债务、调整债务结构

及

／

或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其中

１５

亿元偿还短期银行借款，以优化债务结

构。剩余部分

１５

亿元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运营和拓展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

状况、优化资本结构。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５０

，

４６５．１０

万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１

，

６３３

，

１９９．０７

万元。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存在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标的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如下：

（一）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等和本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之间的侵权诉讼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高等法院（以下简称“高等法院”）起诉，指控本公司、比亚迪香港、金菱环球、比亚迪电子、领裕国际、天津比亚

迪、比亚迪精密制造（以下简称“被告”）使用声称自原告处非法获得的机密资料，并凭借原告若干雇员的协助直接

或间接利诱并促使原告的多名前雇员（部分其后受雇于被告）违反其与前雇主（原告）之间的合约及保密责任，而

向被告披露其在受雇于原告期间获得的机密资料。此外，原告提出被告知悉或理应知悉该等资料的机密性，但仍

准许或默许不当使用该资料而建立了一个与原告极度相似的手机生产系统。 原告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中止该起

诉，并于同日基于类似事实及理由作为原告向高等法院提起新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禁止继续使用或利用原告的

机密资料；交付其占有、管理和使用原告的所有文件材料；向原告交付其通过机密资料所获得的收益；支付损害

赔偿（包括机密资料的估计成本人民币

２

，

９０７

，

０００

元，以及原告因其承担机密资料的保密责任而应向其它当事人

支付的赔偿金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以及丧失商业机会，有关损失金额有待估计），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利息，其

他法律救济和费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本公司及比亚迪香港递交搁置上述法律诉讼的申请。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高等法院作出判

决驳回了搁置申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上述原告更改其起诉状，增加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原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被告对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提起反诉，对该等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利用不合法手段干涉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经营、共谋行为、书面及口头诽谤，导致经济损失的行为提出如下诉讼请求：本公司请求法院颁布禁

令禁止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广播、发表及促使发表针对本公司的言论或任何

抵毁本公司的类似文字；要求判令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由于书面及口头诽谤而产生的损失（包括加

重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要求判令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赔偿由于书面诽谤而产生的损失（包括加重赔偿和惩

罚性赔偿）；要求判令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

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赔偿非法干涉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造成的损失、共谋行为造成的损失、利息、

诉讼费用以及其他济助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原告基于没有合理的诉讼因由等原因，向法庭申请剔除被告反诉书中的部分段落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法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剔除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原告提出上诉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庭批准该上诉申请。针对该上诉申请，法庭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进行了开庭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原告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去请求函，拷贝在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保存的移动硬盘里的资料。被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对该申请进行回复：除了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去请求函外，还要求一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并且通过它们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和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发去请求函，请求上述机关或单

位协助调取或披露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当事人电脑、移动硬盘副本和案件卷宗等证据材料。双方关于以上申请的

聆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高等法院进行。

根据该案件的代理律师行香港奥睿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文件，本公司上述诉讼“仍处于初

步阶段……。根据本所对本项诉讼的了解，本所相信比亚迪集团于本项诉讼中应获胜诉。”

本公司为经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已拥有多项专利，具有独立的技术；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富

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等公司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已经确定的索赔金额较小。上述诉讼对本公司本次

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上海比亚迪和南京熊猫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熊猫”）的货款纠纷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海比亚迪作为原告因货款纠纷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南京熊

猫支付购销货款人民币

５

，

２００

，

０７４．５０

元和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

１３５

，

０００

元， 并承担该

案件的全部诉讼费。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南京熊猫向上海比亚迪支付货款人民币

５

，

２００

，

０７４．５

元及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３６

，

６８５

元由南京熊猫承担。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下发《民事裁定书》，同意上海比亚迪提出的领取债权凭证的申请，债权额以判决书确定的数额为准，相关利

息在下次执行时一并计算，并终结本次执行。

目前，该诉讼案件处于执行中止状态。

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较小，且诉讼系由于其他当事人侵害本公司下属公司的权益的原因引起，因此，该

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比亚迪汽车和山西利民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利民”）的购销合同纠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比亚迪汽车作为原告因产品质量纠纷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山

西利民赔偿“三包”旧件排气管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９

，

６３８

，

２１５．６１

元，原告库房内的“三包”旧件排气管由原告按废

旧物资处理，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三元催化剂的经济损失

１０

，

０７９

，

１６３．２４

元，并承担该案件的诉讼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山西利民对比亚迪汽车提起反诉，要求比亚迪汽车支付货款人民币

１６

，

４２３

，

５００．０９

元及

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迟延付款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山西利民赔偿比亚迪汽车“三包”旧件排气管

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９

，

６３８

，

２１５．６１

元；比亚迪汽车库房内的“三包”旧件排气管由山西利民自行拉走，逾期不拉走，

则由比亚迪汽车按废旧物资自行处理； 山西利民赔偿比亚迪汽车三元催化剂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１０

，

０７９

，

１６３．２４

元；比亚迪汽车向山西利民支付货款人民币

４

，

８３３

，

１４０．８

元。上述双方数额抵消后，山西利民赔偿比亚迪汽车各

项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１４

，

８８４

，

２３８．０５

元。案件诉讼费人民币

１６１

，

５４３

元，反诉费人民币

７０

，

９０２

元，由比亚迪

汽车负担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３

元，山西利民负担人民币

１７０

，

９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一审被告山西利民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驳回比亚迪汽车的全部诉讼请

求，由比亚迪汽车向其支付货款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１６

，

４２３

，

５００．０９

元及逾期利息，并承担该案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该案件第二次开庭（二审第一次开庭）。报告期内，该案件并无重大进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该案件第三次开庭（二审第二次开庭），尚未有判决结果。

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较小，且一审已经作出对比亚迪汽车有利的判决；在上述纠纷发生后，山西利民机

电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不再为本集团供货且本集团已经重新选择供货商，因此，该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

ＨＬＬ

大西洋有限公司 （

ＨＬＬ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ｓ ＧｍｂＨ

）、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ｙｓｅｒ

体育服装公司 （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ｙｓｅｒ

Ｓｐｏｒｔｓｗｅａｒ

，

Ｉｎｃ．

）等与本公司等之间的海事赔偿纠纷

１

、编号为

０８ ｃｉｖ ９３５２

（

ＡＫＨ

）的第三方诉讼海事案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向

ＳＰＣ

品牌有限公司（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

Ｉｎｃ．

）出口

３６０

箱镍氢电池，电池商标为

“

Ｒａｙｏｖａｃ

”。该批货物装载于“

Ｍ／Ｖ ＡＰＬ ＰＥＲＵ

”

５

号货舱

ＡＰＬＵ９０８７４５４

号集装箱中，船主为

ＨＬＬ

大西洋有限公司，

船舶经营人为瀚海有限公司（

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ｃ Ｌｌｏｙｄ 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 ＧｍｂＨ＆Ｃｏ．ＫＧ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左右，

ＡＰＬＵ９０８７４５４

号

集装箱中的货物着火引起船损和其他货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克瑞斯体育北美有限公司（

Ｃｈｒｉ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ｃ．

）等

６

家公司作为船舶上货物

权利人对涉案船舶“

Ｍ／Ｖ ＡＰＬ ＰＥＲＵ

”、货物承运人拉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Ｌａｕｆ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

ＨＬＬ

大西洋有限公司、瀚海有限公司等

４

家公司基于海上运输事实，以承运人违反承运义务等理由向纽约州南区联邦

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案件原告增加另一承运人韩国现代商船株式会社 （

Ｈｙｕｎｄａｉ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

，）为被告，请求全体被告赔偿损失共计

４２８

，

３２８．５０

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编号为

０８ｃｉｖ９３５２

（

ＡＫＨ

）案件中作为被告的

ＨＬＬ

大西洋有限公司、瀚海有限公司向本

公司、

ＳＰＣ

品牌有限公司提起第三方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

ＳＰＣ

品牌有限公司承担其损失及费用共计

２５０

，

０００

美元，此外还请求其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获正式送达第三方诉状及法院传票。

２

、编号为

ＣＶ ０９－００１６９－ＲＡＪ

海事案件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ｙｓｅｒ

体育服装公司、全国责任和火险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等

４１

家原告向西雅图华盛顿西区联邦法院对本公司，

ＳＰＣ

品牌有限公司等

５

家被告提起诉讼， 全体原告请求全体

被告共同赔偿损失约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共同海损及诉讼费用。

本案与前述

０８ｃｉｖ９３５２

（

ＡＫＨ

）案件系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目前该案已移交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管辖，新案号

为

１０－ＣＶ－０６１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本公司获正式送达原告诉状及传票。

报告期内，该案件并无重大进展。

上述案件的代理律师

ＣＡＲＤＩＬＬＯ ＆ ＣＯＲＢＥＴＴ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出具文件，发行人上述诉讼“尚处于初步

阶段，现阶段没有证据支持对方的诉求。基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本所相信你们（指发行人）很有可能在本项诉

讼中胜诉。”

上述诉讼目前处于证据开示阶段，现阶段没有证据支持原告的诉求，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该诉讼对本公司

本次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工程工业与金融公司（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Ｓ．Ａ．

）（以下简称“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和本公司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向法国南泰尔地区商事法庭对本公司提起诉讼，诉称本公司违反合同义务，提供

的产品存在缺陷致其损害，请求判令本公司承担其遭受及将来可能遭受的物质损失、公司形象损失以及诉讼费

共计

９

，

７０３

，

０００

欧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获正式送达诉状及传票。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是一家生产支付终端机的法国企业。自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与

Ｕｎｉｒｏｓｓ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公司就电池的生产

达成协议，由比亚迪锂电池负责生产电池芯，然后将电池芯卖给

Ｕｎｉｒｏｓｓ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公司装入其生产的电池中，并将

该类电池出售给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用于其生产的支付终端机上。 此后， 含有该类电池的支付终端机发生了数起事故。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诉称， 为了减少该类支付终端机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预计将在全球更换电池共计

３７０

，

０００

个。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要求本公司承担已收回泰国和新加坡的

２

，

５９３

个电池组而产生的成本费用、技术鉴定费、员工所

耗的额外时间费用、法律顾问和技术顾问费用共计

２１８

，

０００

欧元。另外，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基于仍在使用中的电池组数量和

已发生的置换费用，要求本公司承担其预估将来的物质损失共计

９

，

３８０

，

０００

欧元，并要求本公司支付形象赔偿费

及诉讼费等共计

１０５

，

０００

欧元。 根据本公司对该类电池芯的测试， 本公司认为事故的原因不在于本公司的电池

芯，因此，本公司要求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寄来已发生事故的电池以供本公司进行检测，但

Ｉｎｇｅｎｉｃｏ

拒绝提供，双方经过数次

协商，但始终未对事故原因达成一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该案件均有程序性开庭，但是案件并无重大进展。

该案件的代理律师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ＩＶＩＧＮＯ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出具文件，发行人上述诉讼“尚处于初步阶段，

虽然在造成终端问题的根本原因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就案件的胜诉机会作出判断，但是我们相信公司拥有

有利的依据对抗原告的诉求。”

上述案件尚处于诉讼程序中，且本公司拥有有利的依据对抗原告的诉求，因此，该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

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和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香港

ＳＰＵ

公司”）的购销合

同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因合同纠纷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香港

ＳＰＵ

公司赔偿其损失共计

４

，

４９９

，

４３７．６３

美元 （其中，

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美元为合同约定的标的价款；

９４９

，

４３７．６３

美元为原告因被告违约另行以高价购买替代硅片，而对原告所造成的价格差异损失），或由被告退还

原告之前已支付的

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美元（如前述价格差异损失未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支持）；同时还要求被

告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费用和

／

或其他救济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诉讼程序中。

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较小，且诉讼系由于其他当事人侵害本公司下属公司的权益的原因引起，因此，该

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上海比亚迪与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纠纷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因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上海比亚迪向其支付合计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３６．２３

元的货款，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合计

２９０

，

７６３．６３

元以及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目前该案正在诉讼程序中。

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占本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较小，因此，该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八）比亚迪欧洲与

Ｕｐ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优太（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纠纷

因

Ｕｐ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拒不履行其与比亚迪欧洲签署的《采购合同》、《产品订单》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按时支付

货款的义务并擅自主张单方解除《采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等文件，比亚迪欧洲作为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起仲裁，要求裁决

Ｕｐ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ｔｄ

承担并支付剩余货款

１

，

６９８

，

６４０．１６

美元、成品库存

货款

１

，

５４８

，

９８１．００

美元、瑕疵品库存货款

１３５

，

６０８．００

美元、延迟付款违约金

３３８

，

３２２．９２

美元、擅自解除合同违约

金共计

１

，

６９１

，

６１４．５８

美元、申请人垫付运费

６４

，

０００．００

美元、备料损失

１

，

６６３

，

０１８．００

美元、申请人主张权利支付

的合理费用共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美元并承担该案全部仲裁费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正式受理该案件。

目前该案正在仲裁程序中。

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较小，且仲裁系由于其他当事人侵害本公司下属公司的权益的原因引起，因此，该

诉讼对本公司本次发行及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均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认为，以上

８

宗诉讼、仲裁对持续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本次债券的发行不符

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三、其他事项

（一）“深圳

５２６

交通事故”中涉及本公司纯电动出租车

Ｅ６

受剧烈撞击后起火事件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凌晨

３

时许，深圳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事故中车牌号为粤

ＢＨ１Ｑ７８

的比亚迪

Ｅ６

纯

电动出租车在正常行驶中，被后方速度不低于

１８０

公里

／

小时的豪华跑车从左后部剧烈撞击，导致车辆失控，从第

二车道加速旋转漂移至第五车道后，跃上绿化带，尾部甩动剧烈撞击到大树上，车尾撞成巨大的树形凹坑，经过

多次碰撞并旋转，车体严重变形后起火。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公司纯电动出租车

Ｅ６

经过国家认可的权威检测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全面检测合格，碰撞测试符合国家

法规，在工信部第

２０３

批《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公告》目录中发布。

Ｅ６

搭载电池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做过挤压测

试，电池模块

５０％

变形后，并没有发生起火燃烧，符合国家标准。纯电动出租车

Ｅ６

在深圳已有两年多的大规模运

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单车最高运行里程已超过

２０

万公里，累计运行总里程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公里，期间曾发生过

１８

起追尾事故，均未发生人员伤亡和车辆燃烧。在“深圳

５２６

交通事故”中，在极端的撞击情况下，经过多次碰撞、

旋转，车内乘客和司机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即使燃油车也存在起火燃烧的可能性。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之

日，事故车辆尚在深圳交警部门封存，本公司无法接触事故车辆，车辆起火的原因尚未确认，本公司也在等待深

圳交警部门的进一步事故鉴定报告。

针对上述事件，本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

５２６

交通事故有关情况的公告》，并将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

Ｅ６

纯电动车被剧烈撞击后起火真正原因的调查，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本集团认为本次

事件尚未对本集团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本次债券的发行不符合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条件。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机构名称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延安路

法定代表人

：

王传福

联系人

：

吴经胜

电话

： （

０７５５

）

８９８８ ８８８８

传真

： （

０７５５

）

８４２０ ２２２２

二、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上市推荐人

机构名称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弘

项目协办人

：

贾楠

、

王珏

项目组成员

：

高天宇

、

任佳

、

郑凡明

、

张川

、

李沛

、

刘睿

电话

：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 （

０１０

）

５８３２ ８９５４

三、联席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蔡金勇

联系人

：

王戈

、

唐柯

、

张益

、

高子奇

电话

：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传真

：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机构名称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联系人

：

赵辉

、

单晓蔚

、

包理胜

、

曹映雪

、

丁大巍

、

王瑜文

、

都那琪

电话

： （

０１０

）

５９０２ ６６００

传真

： （

０１０

）

５９０２ ６６７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葛明

注册会计师

：

李剑光

、

李赟

、

王兰萍

、

谢枫

电话

：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 ３０００

传真

： （

０１０

）

５８１８８２９８

五、资信评级机构

机构名称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

：

关敬如

评级人员

：

刘固

、

宋诚

、

魏巍

电话

： （

０２１

）

－５１０１ ９０９０

传真

： （

０２１

）

－５１０１ ９０３０

六、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负责人

：

朱小辉

经办律师

：

孔晓燕

、

贺秋平

、

顾晓慧

电话

：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８８８

传真

：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７７７

七、主承销商律师

机构名称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负责人

：

肖微

经办律师

：

王毅

、

张慧丽

电话

： （

０１０

）

８５１９ １３００

传真

： （

０１０

）

８５１９ １３５０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三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

（三）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保荐书；

（四）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五）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七）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到前述发行人或保荐人住所地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7

月

13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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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